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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华联控股   股票代码：000036   公告编号：2014-002 

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、收购方等履行相关承诺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

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》及深圳证监局相关通知的

要求，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对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方以及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和履行情况进行

自查。经自查，公司、公司股东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。 

一、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

1、承诺主体名称：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华联集团”) 

2、承诺主体类型：本公司控股股东 

3、承诺内容： 

    2008年 8月 14 日，公司公告了《关于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之增资扩

股报告书》，该增资扩股事宜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在该报告书中，华联集团在关

于同业竞争方面作出了如下承诺： 

华联集团除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经营的杭州“星光大道”项目、浙

江省兴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浙江兴财公司”)业务和杭州“千岛湖

进贤湾旅游综合体项目”外，华联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单位不再新增从事其

他房地产业务，并拟在综合考虑市场、时机等因素之后，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对

现有的房地产资源进行整合，以避免与华联控股之间发生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

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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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承诺完成期限：该承诺长期有效，截止公告日，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。 

5、承诺履行情况： 

(1)、华联集团 2010 年 6月将所持有的浙江兴财公司 70%股权转让给本公司，该

项目未发生违反履约规定的情形。 

(2)、2013年 9月，公司申请了股票停牌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拟通过定向发行，

将千岛湖进贤湾旅游综合体项目资产注入上市公司，在综合考虑交易对方所处行

业经营形势、收购风险等因素之后，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出发，公司认为：继续

推进该事项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因此，公司终止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公司不存在其他超期未履行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3年 2月 14日 




